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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涉及中介机构变更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二〇二三年五月



 

1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

及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淄矿集团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

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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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

公告》，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中介机构概况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我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审计。 

二、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的原因和变更生效时间。 

本着公平公正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我公司对 2022 年度决算审计业务进

行了中介机构选聘工作，同意委托致同对我公司 2022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

表进行审计等工作。 

（二）该项变更已履行我公司内部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三）该项变更无需征得有权机关的批准。 

（四）该项变更无需取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五）新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惠琦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联系人：王军伟 电话：0531-68978049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

所”） 

成立日期：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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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首席合伙人：李惠琦 

执业证书颁发单位及序号：北京市财政局    NO.0014469 

2、人员信息 

截至 2022 年末，致同所从业人员超过五千人，其中合伙人 205 名，注册会

计师 1,270 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400 人。 

3、投资者保护能力 

致同所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9 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2021 年末职业风险基金 1,037.68 万元。 

致同所近三年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4、诚信记录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监

督管理措施 8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和纪律处分 1 次。20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

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8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和纪律处分 1 次。 

（六）致同持有财政部、证监会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许可证》（证书序号【000487】）2020 年 7 月 24 日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文明确

支出自 2020 年 8 月 24 日起日起，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应当向财政

部、证监会备案。致同符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相关规定，已按相关管理规定完

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事宜。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

师受到行政处罚及收到的行政监管措施如下： 

一、行政处罚 

2020 年 2 月 13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2020）

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本所对太化股份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未勤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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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一倍罚款；对王玉才、王增民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罚款。 

二、行政监管措施  

1．2020 年 3 月 9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2020）

8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陈连锋、罗娟和

陈裕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本所福建省永安林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和 2018 年年报审计，福建证监局对本所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陈连锋、罗娟和陈裕成出具“警示函”。 

2．2020 年 9 月 23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沪证

监决（2020）154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0）153 号《关于对注册会计师黄印强、余道前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该等决定涉及本所厦门雅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IPO 审计，上海证监局分别对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黄印强、余道前出具“警示

函”。 

3．2021 年 7 月 1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2021）

95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李洋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李洋在立华牧业上市后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审计报告连续签字已超过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北京证监局对本所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李洋出具“警示函”。 

4．2021 年 11 月 29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2021]132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黄声森、王烁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本所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019 年年报审计，广东证监局对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黄声森、王烁出具“警

示函”。 

5．2021 年 12 月 14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

[2021]21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倪军、马

雪艳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本所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审计，辽宁证监局对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倪军、马雪艳采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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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谈话”。 

6．2021 年 12 月 21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2021]112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张旭宏、

刘艳涛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本所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审计，浙江证监局对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张旭宏、刘

艳涛出具“警示函”。 

7.2022 年 3 月 10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监管专员

办事处[2022]1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倪

军、董阳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本所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年报审计，上海专员办对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倪军、董阳阳出具“警

示函”。 

8.2022 年 10 月 22 日，本所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2022]1102 号《关于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高飞、

戴思敏、陈颖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该决定涉及本所浙江方正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和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审计，浙江证监局对本所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高飞、戴思敏、陈颖出具“警示函”。 

（七）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我公司已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相关合同，致同同意对

我公司合并及母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以及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财务

审计报告等。 

三、移交办理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兴华与致同已按程序完成相关资料及事项的移交工

作。” 

海通证券作为“18 淄矿 01”“19 淄矿 01”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

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

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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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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